附件2

职责分工

县住建局：具体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按照工作目标要求，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统筹协调、工程质量监督，负责指导、监督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设备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负责老旧小区改造期间市政管道、道路、绿化、垃圾清运、路灯设施等工作监督、指导，协调相关行业部门落实维修改造责任。
县公安局：负责指导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安防、技防、停车位划定等工作，并依法处理影响小区改造的各类案件。
县城管执法局：配合、指导合理拆除小区内的违法建筑，处理侵占公共利益、存在安全隐患、严重破坏小区环境秩序的违法建筑。
县发改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申报、前期立项审批工作，合理简化各项审批手续和前期工作流程。负责中央和省市专项补助资金申报，指导未成立业委会的老旧小区制定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相关标准，检查监督并规范收费行为。
县教育局：负责指导扶幼设施的建设、改造。
县工信局：负责督促、协调通信、网络、有线电视等管线单位做好所属管线改造的配合及配套资金的落实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指导老旧小区养老设施的建设、改造。
县财政局：负责统筹安排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并做好资金监管及拨付工作及其他统筹资金的调拨，协调相关金融机构加强对小区改造的信贷支持等工作。
县审计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工程造价审核、竣工决算审计工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原材料生产企业资质核查及流通环节质量抽查，对加装电梯注册登记并对后期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等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办理土地、规划相关手续。
市生态环境靖远分局：负责监督、指导改造项目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靖远县税务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中标企业相关税收政策落实等工作。
乌兰镇、相关社区：负责项目涉及的小区的前期摸底、民意调查、政策宣传、矛盾纠纷化解、拆违治乱等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宣传、报道等工作。
白银市公积金中心靖远管理部：负责对符合公积金提取使用条件老旧小区干部职工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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